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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服务

项目名称

一、县公安局

1.安全评价

2.电气防火技术检测

3.建筑消防设施功能
及安装质量检测

4.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

5.消防设施维保

二、县民政局

6.验资报告

7.财务审计报告

关联的政务服务事项

项目名称

爆破作业单位备案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
合格证核发

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
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及
其委托书的办理、驾驶证审验

消防监督检查

县属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
记、注销登记和章程核准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
注销登记和章程核准

县管慈善组织
公开募捐资格审批

社会团体的年度检查

基金会的年度检查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县管慈善组织认定

子项名称

机动车检验
合格标志核发

事项类别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设定依据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5月国务院令第466号，2014年7月修正）第三十一条：申请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2.《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GA990—2012）8.1.1：申请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单位，应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表（见附录A）

及下列材料：a）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安全评价报告。

《山东省消防条例》（1998年11月通过，2011年1月修订）第二十四条：电气设施、线路等经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第三十八条：从事消防设施检测和维修保养、电气防火技术检测、消防技术咨询、消防安全评估
等消防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取得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颁发的资质证书，依法开展消防技术服务，对提供的服务质量负责。

1.《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12年11月公安部令第119号）第二十一条：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五）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2.《山东省消防条例》（1998年11月通过，2011年1月修订）第二十八条：设有自动消防系统的单位，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维保机构每年对自动消防系统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和维修保养。

《机动车登记规定》（2008年5月公安部令第102号，2012年9月修正）第四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
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山东省消防条例》（1998年11月通过，2011年1月修订）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设有自动消防系统的单位，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维修保养机构每年对自动消防系统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和维修保养。《山东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第三项规定：火灾高危单位应当遵守委托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机构每月进行1次维护保养。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九条：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修订）第十一条：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2.《山东省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办法》（2002年11月省政府令第148号）第二十一条：社会团体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四）变更办公住所的，提交新办公住所产权或者使用权证明；变更业务主

管单位的，提交交接双方的协议文件；变更注册资金的，提交验资报告。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四）验资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1999年12月民政部令第18号）第十二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住所、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开办资金、业务主管单位发生变更的，除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本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文件外，还须分别提交下列材料：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变更后的业务范围；变更后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本办法第六条第六款涉及的其他材料；变更后的验资报告；原业务
主管单位不再承担业务主管的文件。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2016年8月民政部令第59号）第六条：慈善组织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应当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申请前二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年度慈善活
动支出和年度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修订）第二十八条：社会团体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
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工作报告的内容包括：本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三十六条：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年度工作报告在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前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第251号）第二十三条：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
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本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2016年8月民政部令第58号）第七条：申请认定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以及不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的书面承诺；（三）按
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一）关于申请理由、慈善宗旨、开展慈善活动等情况的说明；
（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应当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材料。

收费依据

及标准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服务时限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三、县财政局

8.验资报告

8.验资报告

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

登记

县属国有文化企业产权登记

产权占有登记

产权变动登记

县属国有文化企

业产权占有登记

县属国有文化企

业产权变动登记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其他九类行政权力

1.《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1996年1月国务院令第192号）第十条：企业办理产权登记，应当按照规定填报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并提交有关文件、凭证、报表等。填报的内容或者提交的文件、凭证、报表
等不符合规定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要求企业补正。

2.《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5月国务院令第378号，2011年1月修订）第十三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
3.《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06〕82号）第九条：金融类企业首次申请办理国有资产产权占有登记的，须提交以下资料：（三）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验资报告。

1.《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1996年1月国务院令第192号）第八条：企业发生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二）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比例发生变化的。
2.《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5月国务院令第378号，2011年1月修订）第十三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
3.《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06〕82号）第十五条：金融类企业申办产权变动登记属于第十三条第（二）、（三）、（四）、（五）、（六）项情形的，应当自企业出资人作出决定或者有关部门批

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前，向主管财政部门申办产权变动登记。金融类企业应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六）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产权变动时的验资报告。

1.《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五条：对文化领域的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职责，其他监督管理工作，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者机构依
据本条例实施。

2.《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5月国务院令第378号，2011年1月修订）第十三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
3.《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财管字〔2000〕116号）第十五条：申请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于申请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前30日内，向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填写《企业国有资

产占有产权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五）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的验资报告。

1.《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五条：对文化领域的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职责，其他监督管理工作，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者机构依
据本条例实施。

2.《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5月国务院令第378号，2011年1月修订）第十三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
3.《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财管字〔2000〕116号）第二十三条：企业申办变动产权登记应当填写《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五）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的验资报告。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双方协商约定

（待续）

济阳县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清单

县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

步推进我县放管服改革工作，按照山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山东省
市县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参考目录>》（鲁编办〔2018〕101号）要求，县编办、县
财政局、县法制办、县物价局汇总编制了《县级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清单》（以
下简称《清单》），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县直部门（单位）保留县级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共46项。本通知下
发后，县编办负责将《清单》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济阳县机构编制网向社会公开，

公开内容包括中介服务项目名称、关联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设定依据、收费依据
及标准、服务时限等，原《济阳县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清单》不再保留。

（二）凡未纳入《清单》的政务服务事项中介服务项目一律不得作为政务服务的
受理条件，各部门（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服务，
也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中介服务材料。各部门（单位）能够通过征求相关部门
意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以及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完成的事项，不得设定中介
服务。依照规定应由各部门（单位）委托相关机构为其提供的技术性服务，纳入政务
服务程序，由各部门（单位）委托开展，不得增加或变相增加申请人的义务。现有或

已取消的政务服务事项，不得转为中介服务。
（三）今后将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和改革要求，对《清单》实行动态调整；严

控新设中介服务项目，确需新设的，必须进行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审查论证，依照
法定程序设定并纳入《清单》管理。

济阳县人民政府
2018年5月27日

济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济阳县县直部门（单位）政务服务
中介服务项目清单的通知

济阳县获得省、市级人才称号人员名单
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张立敬 济南阿波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杨友波 山东美诺邦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庆国 山东营养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中心副主任

齐鲁乡村之星
韩吉书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克东 济南蓬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齐鲁文化之星
张华之 济阳县文联秘书长
王 勇 济阳县博物馆馆长
逯武贞 济阳县文化馆馆长

泉城高端外专计划引进专家
秦承雪 山东汉方制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泉城产业领军人才
肖 岛 山东北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济阳县获得省级平台载体称号单位名单
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济南华北升降平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省众创空间 山东龙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济阳县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山东绿亨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赛诺富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七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济南夫驰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华北升降平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震瑞膜结构有限公司
济南蓬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好为尔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北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好景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美诺邦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远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济南铭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鲁华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阳英才”系列人才名单
济阳县第七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于平田 济阳县澄波湖学校高级教师
王 勇 济阳县博物馆馆长
仇 溢 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研发部副部长
许增海 济阳县农业局技术推广站站长
杜建吉 山东同智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亮 山东省济北中学年级主任
赵云芳 中共济阳县委党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赵 梅 济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娄志峰 济阳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
韩吉书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路贵敬 济阳县中医院副院长

第二批济阳乡村之星
王吉涛 济南力川升降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秀花 新市镇霍楼村党支部书记
艾明军 孙耿街道王兴村党支部书记
艾 亮 孙耿街道王兴村农场技术员
刘崇军 垛石镇安子坡村村委会主任
孙金友 济阳县金润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李 凤 济阳县日益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
位京宝 仁风镇官王寨村党支部书记
张成森 崔寨街道森海家庭农场助理工程师
郑凤勇 回河街道凤勇合作社经理
孟宪华 崔寨街道周孟村党支部书记
柏永红 济阳县长征家庭农场经理
徐庆增 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黑陶制作技艺代表传承人
郭作起 曲堤郭家村党支部委员
郭宝环 济南梁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第一批济阳科普带头人
李苏兰 济阳县姜集小学科技辅导员
李 民 济阳县百益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宋建忠 济阳县垛石镇林果技术员
张文庆 济阳县供电公司工程师
张善良 济阳县知识产权局局长
胡宪亮 济南祥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贻华 济北中学科技辅导员
翟升超 济阳县仁风镇众合养猪合作社理事长

第一批济阳优秀企业家
王京奎 济南弘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湘泉 山东拓展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春国 济南银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伟 济南力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立敬 济南阿波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加强 济南三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殿华 济南华北升降平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玉德 山东丰尔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秦银基 山东汉方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 伟 济南兴田塑胶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一批济阳十佳创客
王思琪 济南大东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曰峰 山东龙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友波 山东美诺邦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 岛 山东北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 楠 建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邵长胜 山东欧菲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 松 山东欧帆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庞立山 济南如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温 镇 济南圣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一批济阳和谐使者
杜 娟 济北街道安大社区副书记
李怀水 济阳县信息（新闻）中心支部委员、济南心理卫生协会主任
李 涛 济阳知行社工服务中心发起人
肖兴波 太平街道办事处民政办主任
张 倩 济阳县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科员
陈乃翠 济阳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心理咨询师
房菲菲 济阳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韩芸芸 济阳县妇联办公室主任
温明珍 济阳街道银山社区书记

第一批济阳最美医护
王素珍 济阳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
王晓岚 济阳县人民医院消化内、泌尿内科护士长
任 军 济阳县人民医院综合外科主治医师
李 琳 济阳县人民医院产一科护士长
李 蕾 济阳县中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怀保健 济阳县中医院院长助理兼医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秀芹 济阳县中医院内二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张晓宇 济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学科带头人
武传征 济阳县中医院外一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赵素芳 济阳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